
        

董事會成員及重要管理階層之接班規劃 
 

 

第一條：台通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為維持董事會成員及高階管理階   

        層之專業及經驗度，訂定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及重要管理階層之接班規劃， 

        以資遵循。 

 

第二條：為建立有建設性的董事會、健全董事會功能及強化管理機制，本公司採候 

        選人提名制度選舉董事。 

 

第三條：本公司之經營理念以誠信篤實為本，為永續經營與達到公司治理之理想目 

    標，董事會成員組成應考量多元化，以提升董事會整體應具備之能力。董 

    事會成員多元化可結合不同觀點、經驗、知識與技能，協助董事會從宏觀 

    的角度思考並提供高管階層適當之建議與洞悉未來企業發展。 

        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經辦單位應 

        適當安排董事會成員之進修時段及進修內容，以保持其核心價值及專業優 

        勢與能力。 

     

第四條：當本公司面臨重要管理階層離職、退休或因突發狀況而異動時，為使接班 

        人能順利接續原職務，公司除由內部人才庫擇優培訓外，亦考量外聘優秀 

        的管理人才。 

 

第五條：經辦單位依重要管理階層代理人清單，安排適當之內、外訓，定期追踪各 

    管理階層及代理人培訓情形，檢核是否及時更新職務說明書，年度終了後 

    彙整重要管理階層代理人培訓評量表、建立人才資料庫並呈報總經理，以 

        期保持良性競爭、向上提升的力量並建立良好之重要管理階層接班規劃及 

        企業傳承。 

 

第六條：本接班規劃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董事會成員及重要管理階層接班規劃之運作情形 

本公司目前共七名董事（含四位獨立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董事會以三分

之二以上董事出席，以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互選一人為董事長。本屆有二位女性董事，

董事會成員皆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及經驗，公司亦安排適合之外訓課程讓董事會成員進

修，董事會成員皆能提供適當且良好的經營管理建議。 

在董事會之接班規劃中，本公司有多位高階管理人才，對於公司之核心價值及產業特

性、風險與策略性目標，皆有明確的了解並可以選任為未來之董事。 

 

在管理階層接班規劃中，接班人除了必需具備卓越的工作能力外，價值觀念要與公司

相符，人格特質必需包括「誠信篤實」。 

本公司各部室最高主管為重要管理階層，含總經理室約十人，每人均已完成職務說

明書及代理人培訓計劃；管理部每年審視實際運作情形，並將年度培訓結果提報董

事會；目前已啟動各部室主管接班人培訓計劃，培訓內容包含「通識訓練」：公司

核心價值、道德誠信、經營策略、策略思考、營運規劃、管理技能、溝通協調、團

隊合作、執行能力、商業敏銳、成本概念、法律遵循(勞基法、職安、環安、性平…) 

等以及「專業訓練」：依部門功能強化本職學能、專業技能與知識、經驗傳承、研

發創新…等訓練；各部室主管接班人培訓計劃完成時程則依實際情況執行中;目前

三年內二位部門主管屆齡退休，已展開全方位培訓計劃。 

 

「董事會成員及重要管理階層之接班規劃」執行情形 

於中華民國一一三年三月八日向董事會報告 

案 由：「董事會成員及重要管理階層之接班規劃」執行情形報告。 

說  明：一、董事皆已完成六小時之進修時數，因應落實 ESG行動，並接軌 

            國際永續趨勢，一一二年董事進修計二十三次，與 ESG相關課 

            程計十三次。 

     二、一一二年重要管理階層之接班規劃執行情形，請參閱附件○。 




